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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以產業部門為例

鄭安廷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目次

壹、前言

貳、現行國土計畫體系及其變革

參、國土體系與產業部門計畫的協調性

肆、全國區域計畫架構下產業部門的

角色與挑戰

一、現行產業部門的空間規劃架構

二、國土規劃架構變革對產業用

地規劃的衝擊

伍、產業部門的因應策略與推動架構

一、產業部門土地利用課題指認

及政策方針

二、建構全國區域計畫產業用地

區域合作平台

陸、結論

壹、	 前言

國土空間規劃不但受到國際潮

流的影響也必須衡量國家發展的現

況。台灣自二次大戰後經歷各階段

的政經發展與轉型，國土規劃體系

亦隨之調整與更迭。但作為典型發

展導向的國家，無論規劃體系如何

調整都難以跳脫配合經濟建設與國

家發展之目的 （周志龍，2003；李

永展等，2005）。

這樣的框架造成了部門計畫的

獨立性與強勢性，其中尤以經濟產

業發展部門因長期受到政府關注而

特別明顯。長久下來，國土空間計

畫失去指導整體佈局與實現國家發

展願景之機能，使得政府各部門各

行其事，造成國家資源重疊與浪費。

因此，多有研究要求必須全面檢討

國土規劃政策與相關法令，加強國

土規劃政策法制化，另應加速整合

現有國土管理（邱君萍，2013）。

這其中除了傳統的對於國土管理的

上下整合需求外，其實更包含對國

土計畫與部門計劃體系的整合期待。



122

研究論著 TELLJ Vol.2 No.2

回應社會的期待並配合國土計

畫法之研擬及立法，內政部檢討合併

北、中、南、東區域計畫，並於 102
年 10 月公布「全國區域計畫」，作

為國土計畫法通過前全國國土計畫

之基礎架構，而為區分政策原則管理

與計畫有效執行，除要求各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配合擬定「直轄市、

縣（市）區域計畫」外，尚由國家

發展委員會主導協調中央各部會協

助研擬各部門計畫之計畫內容，以

建構更臻完備之全國區域計畫體系。

事實上，過去國土計畫與部門

計畫間欠缺鏈結的情況，已在這幾

年新版區域計畫推動下有了部分轉

變，主要的關鍵來自於新的國土計

畫制度將各部門土地在空間上的佈

局給予一定程度的釐清，並藉由中

央、地方兩層以及區域計畫落實原

則與執行的權責加以區隔（內政部，

2013）。這樣制度性的改變給了各

部門相當的壓力，由於國家發展策略

與土地利用第一次有了明確的規範，

部門計畫必須同時對於未來發展構

想及政策方向給予空間向度的回應。

本文將以產業部門為例，探討

國土體系的變革對於部門計畫的影

響，並分析新版全國區域計畫對於

產業部門所造成的衝擊，以及部門

的政策性回應。

貳、現行國土計畫體系及其變革

我國目前空間計畫架構係依「區

域計畫法」規定區分為都市計畫（市

鎮計畫、鄉街計畫）、特定區計畫

及非都市計畫部分
1
，在此架構下分

別再依都市計畫法、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及國家公園法等相關法

令，擬定各種法定空間計畫，並將

全國土地區分為都市計畫土地（含

特定區土地）、非都市計畫土地及

國家公園土地。

在民國 103 年以前經建會（現

為國家發展委員會）及內政部營建

署等部會為貫徹國家相關空間發展

政策，擬定國土綜合開發計畫、臺

灣北中南東區域計畫等，做為國土

整體及各部門空間發展計畫之依據。

各地方政府則分別擬訂地方綜合發

展計畫，做為所轄範圍之各部門空

間發展的指導。

 

圖 1 現行國土計畫架構示意圖

1　見「區域計畫法」第 11 條、第 15 條。


